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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２０１０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研究” （课题批准号

ＣＩＡ１００１６６）的成果之一。

摘　要：中美两国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以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不同，大学校长职位在选拔方式、职
责、角色、身份、工作内容等各方面均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揭示这种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在改革我国校

长选拔制度、去除校长 “官员化”倾向时借鉴其有利于大学发展的方面，向大学的本质和规律靠拢，最终做

出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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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校长，作为大学行政和学术管理的总负责
人，对外代表着整个大学的形象；对内则负责学校

的一切事务。中美两国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的不同，大学校长职位在选拔

方式、职责、角色、身份、工作内容等各方面均呈

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差异分析既是进行比较的前提，

也是着手改革的基础。揭示中美校长职位的差异及

其影响因素有利于认清我国大学领导职位的优劣势，

并在改革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以及去除大学校长

“官员化”思维模式时，借鉴美国有利于大学发展

的校长职位制度的经验，最终推动我国大学校长职

位制度改革，使大学的发展更加顺畅和科学。

一、中美大学校长职位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中美大学的差异巨大，校长职位也

是如此，因而没有可比性。但实际上，只有真正了

解两国大学校长职位的差异，在差异对比中才更易

于发现我国大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１．美国大学校长一般受聘于董事会，对董事会
以及学校负责；我国大学校长由党和政府行政部门

任命，对党和政府、学校负责。

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权掌握在大学董事会手中，

在私立大学，一般称作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在州立大学，
通常称为 “Ｂｏａｒｄｏｆｒｅｇｅｎｔｓ”。当校长职位出现空缺
时，由大学董事会组织搜寻委员会寻找候选人。这种

委员会有双层制和单层制之分：前者分成两个委员

会，一为咨询委员会，有建议权而无投票权；一为遴

选委员会，有权投票决定校长人选。遴选委员会决定

最后人选１名，交董事会通过。有些高校的遴选委员
会会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董事会投票决定其中一

人。至于单层制，则由一个搜寻委员会包办双层制两

委员会之事。［１］遴选出的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在董事

会通过的总体决策的范围内自由行使职权，掌握办学

的方向，并负责处理重大事务，对学校内部各项工作

均有决定权；董事会作为大学的最高决策和权力机

构，负责制定政策，而不过问学校的日常行政事务。

总之，美国大学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自主遴选

制，校长受聘于董事会，对董事会和学校负责。

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遵循着党管干部的原则，

选拔和任用权均直接掌握在党和政府行政部门手中。

“９８５”高校校长的选拔和任用直接由专门负责党的
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工作

的中组部负责；其它教育部直属高校通常由教育部

选拔和任命；地方高校通常由所在地的地方党委和

组织部来决定。总体来看，我国大学校长是由党和

政府行政部门选拔和任命的，校长对党、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

２．美国大学校长的身份较为单一，且没有任何
行政级别；我国大学校长的身份兼具行政级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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